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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29    证券简称：皇氏集团    公告编号：2021–066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相关人员于近日收到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西监管局出具的《关于对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

正措施的决定》（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21】13 号）、《关于对黄嘉棣等人采取

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21】14 号）（以下简称“决

定书”），现将决定书内容公告如下：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黄嘉棣、杨洪军、王婉芳、孙红霞、宗剑、何海晏、

葛炳校： 

根据《上市公司现场检查办法》（证监会公告［2010]12 号）的规定，我局对

你公司（或称皇氏集团）进行了现场检查，检查发现你公司存在以下问题： 

一、信息披露存在问题 

（一）未如实披露股东大会涉及议案投票情况。你公司披露的 2019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20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及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涉及议案投票结果的数据与实际投票情况不一致。

上述不一致不影响相关会议审议结果。 

（二）业绩快报披露不准确。2021 年 4 月 15 日，你公司披露业绩快报显示，

公司预计 2020 年实现归母净利润 6,396.17 万元，同比增长 31.54%。2021 年 4

月 30 日，你公司披露年报并修正业绩快报，2020 年实现归母净利润－13,6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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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同比下降 380.10%。你公司未保持必要的审慎，导致 2020 年业绩快报披

露的业绩数据与 2020 年年报披露的业绩数据相比存在较大差异且盈亏性质发生

变化。 

（三）对外影视合作项目及金额披露不实。你公司在 2018 年及 2019 年回复

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中，披露孙公司御嘉（霍尔果斯）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御嘉霍尔果斯）参与投资《万魂镜之诛魔记》系列电影。你公司无法提供

该影视合作项目的合同原件，亦无法提供证明该合同真实存在的其他证据。御嘉

霍尔果斯根据上述合同于 2018 年 1 月向青春年华（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青春年华）支付款项，其中 2,400 万元没有业务依据。你公司回复交易所

问询披露的影视合作项目及预付账款内容不实。 

（四）其他应收款收回及期末余额披露不准确。2019 年 11 月，你公司子公

司皇氏集团华南乳品有限公司以购买白糖的名义向广西骐通贸易有限公司支付

预付账款。上述款项中，有 1,029.42 万元以收到股权转让款的名义回到你公司。

你公司其他应收账款的回款中有 1,029.42 万来自你公司自身资金，导致你公司

2019 年年报披露的收回股权转让款情况及其他应收账款余额不准确。 

（五）未如实披露关联方资金往来信息。2018 年 1 月，你公司孙公司御嘉

霍尔果斯有 2,000 万元往来款项经第三方转至你公司时任董事、副总裁宗剑个人

账户。2018 年 7 月，你公司子公司浙江筑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筑望科技）

有 920 万元往来款项经第三方转至你公司董事、副总裁杨洪军的个人账户。上述

资金划转造成上市公司资源转移至关联方，构成关联交易。你公司未按规定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40 号）第二条、

第四十八条规定。 

二、会计核算存在问题 

（一）会计基础薄弱，财务管理不规范。你公司子公司筑望科技主要业务资

料缺失，部分成本结算单和业务合同不全；会计核算中部分发票与成本、预付账

款等无法勾稽；记账管理不规范，部分记账凭证无审核人员、未载明后附单据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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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部分付款凭证后未附任何审批或发票等原始单据。 

（二）成本核算依据不足。2017 年至 2020 年期间，筑望科技向中国移动、

中国电信、中国联通等（以下简称运营商）采购短信资源，当期结转成本与运营

商开具发票金额存在较大差异，你公司未能提供合理说明，相关成本核算依据不

足。 

（三）预付款项会计处理依据不足。2017 年至 2018 年期间，筑望科技存在

以偿还垫付运营商短信采购费用名义向筑望科技董事长、总经理葛炳校个人转

款，其后将上述支付款项确认为对运营商的预付账款的情况。2019 年及 2020 年

末筑望科技确认对浙江移动的预付账款账面余额与浙江移动反馈余额不一致。你

公司未能提供能够证明上述垫付行为涉及的支付凭证及经运营商确认的三方代

付协议等证明材料，相关预付账款会计处理依据不足。 

上述会计核算问题影响你公司相关定期报告信息披露的准确性。 

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40 号）第五十九条、《上

市公司现场检查办法》（证监会公告［2010]12 号）第二十一条规定，我局决定对

你公司采取责令改正的行政监管措施。你公司应按照以下要求进行整改，并在收

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30 日内向我局提交书面整改报告。 

一是你公司应高度重视整改工作，采取有效措施对上述问题进行切实整改，

相关整改情况应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内部问责。 

二是你公司应全面梳理应披露未披露事项，加强信息披露管理，履行补充审

议（如有）及信息披露义务。 

三是你公司应加强大额往来款项管理，及时清理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往来，

收回有关资金。 

四是你公司应根据业务实际发生情况，对筑望科技涉及年度发生的收入、成

本、费用、往来款项等进行重新核算，重新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筑望科技

2017-2019 年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等进行专项审计。 

五是你公司应改进公司治理、内部控制，加强子公司管控，夯实财务会计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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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提升会计核算及规范运作水平。 

皇氏集团董事长黄嘉棣，董事、副总裁杨洪军，董事会秘书王婉芳，财务总

监孙红霞，时任董事会秘书何海晏，时任董事、副总裁宗剑，筑望科技董事长、

总经理葛炳校，是上述相应违规行为的主要责任人员，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40 号）第五十八条规定。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40 号）第五十九条规定，我局决定对你们采取出具警示函

的行政监管措施。你们应认真汲取教训，配合公司做好各项整改工作，在收到本

决定书之日起 30 日内向我局提交书面报告。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

监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 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收到上述监管措施决定书后，公司高度重视，深刻反思公司在信息披露、财

务管理、内部控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将按要求近期采取相应整改措施；

公司还将以本次整改为契机，在内部进一步加强对上市公司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宣贯学习，增强全体董监高人员的规范运作意识，提升公司财务会计基础工

作水平，完善对子公司的内部控制管控机制，更好地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促进公司健康有序发展。 

特此公告。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